
东港街道

2020年度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


• 本报告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浙江省政

府信息公开暂行办法》，全面落实国务院、省政府对2020年政

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要求，由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东港街道办事

处办公室编制。

• 全文由总体情况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、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情况、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情况、存在的

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、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共六个部分组成。

• 报告数据统计期限：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。

概 述



1．编制东港街道办事处

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目录

根据《浙江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

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

规范化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文件精神，及时完成东

港街道办事处政府信息

主动公开目录编制工作。



2．公开街道重要会议、
活动等相关工作动态

按照“依法公开，
真实公正，及时准确，
内外并重，方便群众，
有利监督”的原则，主
动公开机构职能、机构
领导及分工等信息，及
时公开街道重要会议、
活动等相关工作动态，
不断扩大群众的知情权，
切实提高工作的透明度。



3．设立政府信息公共

查阅点

在街道便民服务大

厅设立政府信息公共查

阅点，为居民群众提供

各类信息咨询，加大政

府信息公开宣传力度，

优化政务服务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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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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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的内容、方式和程序有待进一步优化，主动公开的

质量、时效性和规范性有待进一步提升，对外宣传的力度有待进

一步增强。

存在问题



改进措施

一是加强信息报送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，提高其对政务信息

公开工作重要性的认识，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的社会效果，提高工

作人员素质和业务水平。

二是借助新媒体等渠道，创新政务公开工作途径，加大政

务信息公开范围、提升政务信息公开效果。

三是强化监督管理，有序推进政务公开工作。建立行之有

效的监督管理制度，定岗定责，确保政务信息的及时公开和上报。



普陀区人民政府东港街道办事处办公室

2021年1月


